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度环境、社会和

公司治理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首席风险官工作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6-011）。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反洗钱工作内部审计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廉洁从业管理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徐林、刘玉龙、李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刘玉龙、罗旭峰、徐林在审议本人的薪酬事项时

已分项回避表决。

董事罗旭峰、孙颖婷、徐林、刘玉龙、李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徐文财、吕跃龙、胡天高、厉宝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徐文财、吕跃龙、胡天高、厉宝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2026-013）。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

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 《公司未来三年

（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计划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3.28条、第8.17条

的规定，公司拟委任马易升、丛琳担任联席公司秘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于2026年3月10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秘书及授权代表变更的议案》，委任马易升担任

公司授权代表，于其联席公司秘书任职当日生效。 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3.05条下的授权代表变更为罗旭峰、马易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将于2026年6月30日前召开，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罗旭峰先生

择机确定本次股东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地点并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2025年

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全体董事对上述议案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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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华期货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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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日（星期四）至4月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nanhua-ir@nawaa.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3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10日（星期

五）11:00-12:00举行2025年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罗旭峰先生

总经理：贾晓龙先生

董事会秘书：马易升先生

财务负责人：李莉女士

独立董事：刘玉龙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日（星期四）至4月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nanhua-ir@nawa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及咨询办法

联系：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7833551

邮箱：nanhua-ir@nawa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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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不会造成公司业务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会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期货经纪业务、财富管理业务、风险管理业务、境外金融服务业务等,�交易对手

和服务对象包含公司的关联方。为做好关联交易管理工作，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确认，并对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预计，具体

情况如下：

一、2025年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部分关联方在本公司开设期货账户从事期货交易。 关联交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期末权益 本年度手续费收入

周依 17,320.60

浙江南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3,142.88

浙江红蓝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9,160,484.29 6,067,875.23

胡汪洋 40,249.92 2,868.42

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小计 290,021,297.69 6,070,743.65

（2）部分关联方在本公司开设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 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期末可用资金/保证金 本年度手续费收入

钟益强 17,698.47 63.03

罗旭峰 197.78

孙颖婷 4,248.05 26.90

小计 22,144.30 89.93

（3）部分关联方在本公司认购基金及资管产品份额。 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基金名称 期末认购份额 期末认购净值

陈冬华 南华同舟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0,000.00 1,220,478.03

浙江南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南华商品指数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014,019.63 7,059,298.92

浙江南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南华和聚优选1号FOF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5,000,013.88 5,130,556.49

李建萍 南华瑞盈混合发起A 11,793.57 16,398.9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瑞鑫定期开放债券 1,949,369,712.34 2,016,817,904.3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瑞富一年定开债券发起式 999,999,000.00 1,029,398,970.6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瑞元定期开放债券 684,682,016.67 704,400,858.75

李建萍 南华丰汇混合A 122,221.43 235,410.69

李建华 南华丰汇混合A 52,559.59 101,235.03

贾晓龙 南华丰元量化选股混合C 50,000.00 69,970.00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ETF 11,800,000.00 16,804,380.00

小计 3,659,101,337.11 3,781,255,461.86

（4）部分关联方在本公司认购次级债份额。 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次级债名称 金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期货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次

级债券

100,000,000.00

（5）公司及子公司向部分关联方认购基金及资管产品份额。 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基金名称 期末认购份额 期末认购净值

浙江红蓝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红蓝牧阿尔法星多策略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9,998,010.38 22,061,805.05

浙江红蓝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红蓝牧财富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959,232.62 1.04

小计 20,957,243.00 22,061,806.09

（6）部分关联方与本公司进行场外衍生品交易。 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期末名义本金 本年度损益

浙江南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28,620.84 404,704.16

（7）本公司为部分关联方代销基金，取得代销基金收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本年度收入

浙江红蓝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719.74

（8）公司在部分关联方的存款余额及利息收入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存款余额 本年度利息收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82,014,005.58 215,487,140.49

（9）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杭州柏品科技有限公司 服装费用 89,743.36

东阳横店东磁大厦管理有限公司 住宿费 337.74

东阳市横店贵宾楼大酒店有限公司 住宿费、门票 5,178.74

东阳横店元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用 4,772,344.62

东阳市横店影视城国贸大厦有限公司 住宿费 506.60

杭州九里松度假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餐饮费用、食品 77,719.47

浙江贝洛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招待费 27,283.02

东阳市好乐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纺织品、照明装置 55,523.89

东阳市横店影视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服务费 4,575.47

浙江全方科技有限公司 充电宝 157,699.1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费 521,843.75

东阳市横店禹山运动休闲有限公司 招待费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报刊费

小计 5,712,755.78

（10）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食品 935,368.80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食品 9,948.81

九三集团大豆交易市场（黑龙江）有限公司 食品 11,790.57

浙江红蓝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IB服务 37,743.40

小计 994,851.58

2.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64,400.00 2024/12/11 2025/6/11

本期共计提借款利息

3,092,272.09�元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115,200.00 2024/12/27 2025/6/2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64,400.00 2025/6/11 2025/9/1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115,200.00 2025/6/27 2025/9/2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64,400.00 2025/7/24 2025/10/2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64,400.00 2025/9/11 2025/12/1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096,600.00 2025/9/26 2025/12/2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115,200.00 2025/9/29 2025/12/2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64,400.00 2025/10/24 2026/1/2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64,400.00 2025/12/11 2026/6/1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096,600.00 2025/12/29 2026/6/2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115,200.00 2025/12/29 2026/6/29

3.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13,514,973.59 11,446,750.00

4.应付关联方等未结算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其他应付款 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 12,370.00

其他应付款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46,620.00

合计 58,990.00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6,040.91

合计 186,040.91

二、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结合日常 经营和业务开展的需要，

对2026年度内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 计，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6年预计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经纪业

务

代理买卖境内外期货、证券、外汇

等产生的手续费收入

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为关联方提供经纪服务，并获得手续

费等收入

财富管

理业务

关联方认购公司次级债券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关联方认购公司发行的次级债券

关联方代理销售公司及子公司发

行或管理金融产品的费用

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关联方代理销售公司及子公司的金融

产品，并按协议等支付相应费用

关联方认购公司及子公司发行或

管理的金融产品的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

关联方认购由公司及子公司发行和管

理的金融产品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购买关联方发行或

管理的金融产品的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公司及子公司购买关联方发行的股

权、债券等金融产品，或认购由关联方

管理的金融产品，并支付相应的认购

费、管理费等费用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收入 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或销售关联方基金

产品或其他金融产品，按照相关协议

约定收取销售服务费收入

风险管

理业务

与关联方开展场外衍生品业务的

名义本金

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与关联方开展场外衍生品业务，获得

包括场外衍生品投资收益在内的组合

交易收益

存款 在关联公司的存款 每日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办理客

户保证金及自有资金存款业务

授信 在关联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授信期限内，

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银

行授信，品种为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额度

货币汇

兑

在关联公司申请汇款及汇兑额度 每日汇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银

行基本汇款、货币汇兑额度

日常往

来

会务、住宿、餐饮、物业等服务 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

关联方为公司或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住

宿、餐饮、会务、物业等服务费用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品

等

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品等

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等收入 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注：横店集团同时需遵循H股规则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

1.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安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磁性材料生产；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机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照明器具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游览景区管理；电影摄制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农药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房地产

开发经营；电影放映；电影发行；旅游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通用航空服务；民用机场经营；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经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医疗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5年9月30日，该公司的总资产10,397,750.87万元，净资产4,310,776.33万元；2025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5,383,964.69万元，净利润312,387.19万元（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2.其他关联方

（1）关联法人

除上述控股股东外，关联法人包括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由其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除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公司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

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

动人；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

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包括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

述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

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

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与关联方确定交易价格，定价

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定价确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并将为公司带来合理的收益；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互惠的关系，不

会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也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待提

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此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2026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均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 公司本次议案的审议程序，

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经营管理的需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3、此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所预计的2026年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拟以公

允价格执行各项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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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资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原因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公开发行107,659,000股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公司总股本由610,065,893股增加至717,724,893股，注册资本相应由610,065,893元增

加至717,724,893元。

鉴于公司注册资本发生上述变更，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

订。

二、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

根据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公司拟相应修订《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具体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公司于2019年8月9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000万股（以下简称“A股” ），

于2019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在香港发

行【】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H股” ），于【】年【】

月【】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

所” ）上市。

第三条公司于2019年8月9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000万股（以下简称“A股” ），

于2019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在香港发行

107,659,000股境外上市股份（以下简称“H股” ），于2025

年12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

联交所” ）上市。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1,772.4893万元。

第十七条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股，其中A股【】股，H股【】股。公司的全部股

份为普通股，不设置优先股。

第十七条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717,724,893股，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 普通股717,724,893股， 其中A股610,065,893

股，H股107,659,000股。 公司的全部股份为普通股，不设置

优先股。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

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

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

监管规则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

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不包

括库存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

监管规则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三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

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 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

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

定，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提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召开临时股

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

议后的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

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 或者在收到请求后十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

股份的股东向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应当以书

面形式向审计委员会提出请求。

审计委员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应在收到请求后

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

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审计委员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会通知的， 视为

审计委员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

主持。

第五十三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不

包括库存股份）的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

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提出同意或者不同

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

议后的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通知中对原请求的

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 或者在收到请求后十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

股份（不包括库存股份）的股东向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临

时股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审计委员会提出请求。

审计委员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应在收到请求后

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

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审计委员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会通知的， 视为

审计委员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会， 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不包括库存股份）的

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五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或者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会的，

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审计委员会或者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及股东

会决议公告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在股东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百

分之十。

第五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或者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会的，

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审计委员会或者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及股东

会决议公告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在股东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 （不包括库存股

份）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十。

第五十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公

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以在股东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公

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但

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

则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除

外。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公告

后，不得修改股东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者增加新的提

案。

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或者不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提案，

股东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五十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 （不包括库存股份）

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 （不包括库

存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内发出股

东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

股东会审议。 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股票上

市地证券监管规则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或者不属于股东

会职权范围的除外。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公告

后， 不得修改股东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者增加新的提

案。

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或者不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提案，

股东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八十二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在

投票表决时，有两票或者两票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不必把所有表决权全部投赞成票、反对票或

者弃权票。

股东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

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根据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 若任何股东就任何个别的

决议案须放弃表决或被限制只可投同意票或只可投反对

票时，任何违反有关规定或限制的由股东（或其代理人）所

作的表决均不计入表决结果。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

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

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

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

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二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在投

票表决时，有两票或者两票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不必把所有表决权全部投赞成票、反对票或者弃

权票。

股东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

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根据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 若任何股东就任何个别的

决议案须放弃表决或被限制只可投同意票或只可投反对票

时，任何违反有关规定或限制的由股东（或其代理人）所作

的表决均不计入表决结果。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

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

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

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

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人设置条件。

第八十六条 候选董事（职工董事除外）的提名方式和程序

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

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名， 由董事会讨论通

过形成提案后，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

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名， 并经股东会选举产

生。 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请求股东委托其

代为行使提名独立董事的权利。 独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

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

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

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并对其符合独立性和担任独立董

事的其他条件发表意见。 被提名人应当就其符合独立性和

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条件作出公开声明。

第八十六条 候选董事（职工董事除外）的提名方式和程序

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

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不包括库存股份）的股东提

名，由董事会讨论通过形成提案后，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

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不包括库存股份）的股东提名，

并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

开请求股东委托其代为行使提名独立董事的权利。 独立董

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

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

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并对其符合独立

性和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条件发表意见。 被提名人应当就

其符合独立性和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条件作出公开声明。

第一百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

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

任，但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

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由董事会委任为董事以填补董事会某临时空缺或增加

董事会名额的任何人士， 只任职至公司在其获委任后的首

个年度股东会为止，并于其时有资格重选连任。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会成员中有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

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

主选举产生，并自产生之日起就任，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第一百条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

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三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但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

年。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

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由董事会委任为董事以填补董事会某临时空缺或增加

董事会名额的任何人士， 只任职至公司在其获委任后的首

个年度股东会为止，并于其时有资格重选连任。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会成员中有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

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

主选举产生，并自产生之日起就任，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第一百〇一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股票上

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和本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

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 不得利用职

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

（二） 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

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不得利用职权贿赂或者收受其他非法收入；

（四）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本章程的规

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 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与本

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

司的商业机会， 但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

议通过，或者公司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

不能利用该商业机会的除外；

（六）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

过，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

（七）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八）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

监管规则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 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

行交易，适用本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

第一百〇一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股票上市

地证券监管规则和本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

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 不得利用职权

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

（二） 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

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不得利用职权贿赂或者收受其他非法收入；

（四）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本章程的规

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 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与本

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

司的商业机会， 但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

议通过，或者公司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

不能利用该商业机会的除外；

（六）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

过，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

（七）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八）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

监管规则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 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

行交易，适用本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

董事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

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业务的，应

当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充分说明原因、防范自身利益

与公司利益冲突的措施、对公司的影响等，并予以披露。

第一百〇四条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辞任。 董事辞任应

当向公司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除非董事辞职报告中规定了

较晚的辞任生效时间，公司收到辞职报告之日辞任生效，公

司将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除另有规定外， 出现

下列规定情形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按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和本

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一）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

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二）审计委员会成员辞任导致审计委员会成员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或者欠缺会计专业人士；（三）独立董事辞

任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其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

例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本章程规定， 或者独立董事中欠缺

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〇四条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辞任。 董事辞任应

当向公司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除非董事辞职报告中规定了

较晚的辞任生效时间，公司收到辞职报告之日辞任生效，公

司将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除另有规定外，出现下

列规定情形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按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和本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一）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二） 审计委员会成员辞任导致审计委员会成员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或者欠缺会计专业人士；（三）独立董事辞任导

致公司董事会或者其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不符

合法律法规或者本章程规定， 或者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

业人士。

第一百〇五条 公司建立董事离职管理制度，明确对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以及其他未尽事宜追责追偿的保障措施。

董事辞任生效或者任期届满， 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

续，其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实义务，在任期结束后并不当

然解除， 在本章程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仍然有效。 董事在任

职期间因执行职务而应承担的责任， 不因离任而免除或者

终止。

董事辞任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后仍应承担忠实义务的期

限为其辞任生效或任期届满后两年， 但对涉及公司秘密

（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应在离任后持续履

行保密义务直到有关信息披露为止。

第一百〇五条 公司建立董事离职管理制度， 明确对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以及其他未尽事宜追责追偿的保障措施。

董事辞任生效或者任期届满， 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

续，其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实义务，在任期结束后并不当

然解除，在本章程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仍然有效。 董事在任职

期间因执行职务而应承担的责任， 不因离任而免除或者终

止。 董事离职时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仍应当履行。

董事辞任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后仍应承担忠实义务的期

限为其辞任生效或任期届满后两年，但对涉及公司秘密（包

括但不限于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应在离任后持续履行保

密义务直到有关信息披露为止。

第一百三十七条审计委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公

司应当于会议召开前三天通知全体成员， 并提供相关资料

和信息。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

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两名及以上成员提议，

或者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审计委员

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方可举行。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负责主持审计委员会会议， 当召集

人不能或无法履职时，可委托其他一名独立董事委员代为

履职。

审计委员会作出决议， 应当经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过半

数通过。

审计委员会决议的表决，应当一人一票。

审计委员会决议应当按规定制作会议记录， 出席会议

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由董事会负责制定。

第一百三十七条审计委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公

司应当于会议召开前三天通知全体成员， 并提供相关资料

和信息。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

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两名及以上成员提议，

或者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审计委员会

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方可举行。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负责主持审计委员会会议， 当召集

人不能或无法履职时， 由过半数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共同推

举的一名审计委员会成员主持。

审计委员会作出决议， 应当经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过半

数通过。

审计委员会决议的表决，应当一人一票。

审计委员会决议应当按规定制作会议记录， 出席会议

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由董事会负责制定。

第二百一十八条 释义

（一）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

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 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百

分之五十， 但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或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

管规则定义的控股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

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三）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

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但是，国家控

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第二百一十八条 释义

（一）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

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 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百

分之五十， 但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或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

管规则定义的控股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

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三）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

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但是，国家控股的

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四）库存股份，是指先前已发行但被公司购买、赎回、

交回或以其他方式收购而未注销并仍由公司实质持有的股

份。 除非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公司法》或有关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 库存股份均不得于公司任何会议上直接或

间接投票。

第二百二十二条 本章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发行的

H股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

实施。 本章程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本章程未尽事宜，依

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并结合

本公司实际情况处理。

第二百二十二条 本章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本

章程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本章程未尽事宜，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并结合本公司实

际情况处理。

除以上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增资及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相关事项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手

续，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信息为准。本事项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及其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本次变更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093

证券简称：南华期货 公告编号：

2026-013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子公司横华国际期货有限公司、NANHUA� USA� HOLDING� LLC、

NANHUA� USA� LLC、NANHUA� FINANCIAL� (UK)� CO� LIMITED、NANHUA� SINGAPORE� PTE.

LTD.、横华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18亿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被担保人横华国际期货有限公司、NANHUA� USA� HOLDING� LLC、

NANHUA� USA� LLC、NANHUA� FINANCIAL� (UK)� CO� LIMITED、NANHUA� SINGAPORE� PTE.

LTD.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及业务发展需求，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对

各类融资事项担保额度进行预计。 担保形式为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包含母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以及

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计担保基本情况

考虑到目前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 且目前监管条件下期货公司层面不能对外担保，因

此公司申请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结束之日止， 拟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之间进行相互担保，担保额度为18亿元，并在有效期内，每日担保余额不超过18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担保预计

有效期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横华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横华国际期货

有限公司

94.82%（扣除客

户保证金后为

9.59%）

7亿 12.49%

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

日起12个

月内

否 无

NANHUA�

USA�

HOLDING�

LLC

89.34%（合并口

径，扣除客户保证

金后为11.41%）

1亿 1.78% 否 无

NANHUA�

USA�LLC

90.26%（扣除客

户保证金后为

18.44%）

1亿 1.78% 否 无

NANHUA�

FINANCIAL�

(UK)�CO�

LIMITED

84.26%（扣除客

户保证金后为

13.44%）

3亿 5.35% 否 无

NANHUA�

SINGAPORE�

PTE.LTD.

94.48%（扣除客

户保证金后为

10.25%）

3亿 5.35% 否 无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横华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横华国际证券

有限公司

57.47%（扣除客

户保证金后为

3.76%）

3亿 5.35%

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

日起12个

月内

否 无

注：境外子公司的担保授信资金主要用于开展结算业务及流动资金使用，补充净资本。

该担保额度适用于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或子公司管理层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决定担保金额、 担保期

限、担保形式、签署相关担保合同等具体事宜。 在不超过上述担保额度的情况下，无需再逐项提请公司董

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

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被担保方可按照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控股

子公司和授权期限内公司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

况调剂使用； 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不能从股东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

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一）横华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横华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6月20日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81-185号中怡大厦17楼全层

实收资本：25,500万港元

主营业务：期货合约交易、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

股东情况：横华国际持有横华国际期货10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横华国际期货资产总额为1,637,790.14� 万港元，负债总额为1,552,910.74

万港元，净资产为 84,879.40万港元；2025年1-12月，横华国际期货实现营业收入35,928.51万港元，净

利润28,575.74万港元。 （经审计）

（二）NANHUA� USA� HOLDING� LLC

公司名称：NANHUA� USA� HOLDING� LLC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17日

注册地址：30� S� Wacker� DR� Suite� 3850,� Chicago,� IL� 60606

实收资本：2,627.50万美元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管理、资本运营

股东情况：横华国际持有NANHUA� USA� HOLDING� 100.00%的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NANHUA� USA� HOLDING资产总额为507，661.92万港元， 负债总额为

453，550.47万港元， 净资产为54，111.45万港元；2025年1-12月，NANHUA� USA� HOLDING实现营业

收入12,145.43万港元，净利润7,813.69万港元。 （经审计）

（三）NANHUA� USA� LLC

公司名称：NANHUA� USA� LLC

成立日期：2013年8月5日

注册地址：30� S� Wacker� DR� Suite� 3850,� Chicago,� IL� 60606

实收资本：3,179.10万美元

主营业务：期货经纪业务

股东情况：NANHUA� USA� HOLDING持有NANHUA� USA� 100%的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NANHUA� USA资产总额为65，172.12万美元， 负债总额为58,822.32万美

元， 净资产为6，349.8万美元；2025年1-12月，NANHUA� USA营业收入为1,466.06万美元， 净利润为

921.02万美元。 （经审计）

（四）NANHUA� FINANCIAL� (UK)� CO� LIMITED

公司名称：NANHUA� FINANCIAL� (UK)� CO� LIMITED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7日

地址：60� Moorgate� 4th� Floor� London� England� EC2R� 6EJ

实收资本：4,600万美元

主营业务：期货及期权经纪业务，以及LME交易所清算业务

股东情况：横华国际持有NANHUA� UK� 10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NANHUA� UK资产总额为341,851.89万港元， 负债总额为288,040.82万港

元，净资产为53,811.06万港元；2025年1-12月，NANHUA� UK实现营业收入14,941.01万港元，净利润

6,026.13万港元。 （经审计）

（五）NANHUA� SINGAPORE� PTE.LTD.

公司名称：NANHUA� SINGAPORE� PTE.LTD.

成立时间：2016年11月24日

注册地址：4� SHENTON� WAY� #18-04� SGX� CENTRE� I� SINGAPORE�（068807）

实收资本：1,200万美元

主营业务：外汇、商品和期货经纪和交易

股东情况：横华国际持有NANHUA� SINGAPORE� 10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NANHUA� SINGAPORE资产总额为572,668.23万港元， 负债总额为541,

033.96万港元， 净资产为31,634.26万港元；2025年1-12月，NANHUA� SINGAPORE实现营业收入12,

642.14万港元，净利润8,400.21万港元。 （经审计）

（六）横华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横华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8月5日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81-185号中怡大厦17楼全层

实收资本：9,000万港元

主营业务：证券交易、就证券提供意见

股东情况：横华国际持有横华国际证券100%的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横华国际证券资产总额为27,863.63万港元，负债总额为16,012.13万港元，

净资产为11,851.50万港元；2025年1-12月，横华国际证券实现营业收入2,324.71万港元，净利润826.94

万港元。 （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由公司与合同对象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

署的担保文件为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经营需要，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公司能够对其日常经营活动

风险及决策进行有效控制并能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间的担保，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

保。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总体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子

公司业务的开展，且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及设定有效期内每日

担保余额上限的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担保总额共计28,302.02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05%。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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